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校级境外学习项目责任书
本责任书适用于已通过考核并且即将参加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校级境外学习项目（为期一学期或一学年）的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学生。
行为责任
项目成员应具备责任意识，出国（境）期间自觉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不参加任何损害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的活动，树立良好的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学子形象，展示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积极宣传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在项目执行过程中，成员需团结友爱，互帮互助。无论何种情形下，项目成员都不能妨碍其他成员的安全和权利。项目成员在外交流学习期间，同时受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及对方大学双方的校纪校规约束。成员须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尊重当地的民俗习惯和道德规范。如有任何不正当行为，成员须自行承担所造成的后果，包括批评教育、违纪处分、法律制裁等。

项目成员在入选项目并确认参加后，如无特殊原因，不得随意退出或放弃交换资格，否则将记录不良在校表现。项目成员须按项目规定的期限前往参加交流项目，并按规定时间返回，未经批准，不得擅自改变行程，包括出访时间、返回时间和交流期限等。
安全责任
项目成员在项目期间，应对自身的安全负责，保持安全防范意识，外出一般应集体行动，不参加危险活动，不驾驶任何机动车辆、船舶或飞行器等。项目成员应对自身的健康状况有清楚的了解，并应做行前体检。如有病情，学生不得隐瞒，应确保在身体状况良好的情况下参加项目。所有成员在境外学校必须按对方学校的要求购买相关保险，如在台湾求学期间遇到境外医疗和意外事件，所产生的医疗费用由境外保险承保单位及个人共同承担。
出入手续
项目成员在外交流期间仍须交纳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的学费，出国（境）学习是培养过程的一部分。
项目成员在离校前须办理学生出访申报手续，按要求办理离校手续，并于出发前将离校手续单交至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心。
项目成员在项目结束后须持护照和交流报告到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心和系部办理报到手续，报到时间为回国后两周内（寒暑假顺延）。不按要求办理学生出访申报手续和离校手续，或无故逾期未办理报到手续者，按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学籍管理的相关规定处理。同时，学生在交流期间所获得的学分不能转换为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的课程学分。
学业管理
项目成员应勤奋学习、刻苦钻研，按照研究计划的安排完成相关学习任务和研究工作，并与中外导师保持密切联系。项目成员在交换期间，一般不得以自修或其他方式修读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的课程。如因两校校历原因导致学生返回后广轻仍在学期期间，项目成员亦不得参加广轻的课程考试。否则，相关课程的考试视为无效。
服务义务
    项目成员应自觉树立为广轻的境外交流项目服务的意识，积极参与服务活动。
    项目成员应积极协助学校，为后续项目的成员提供指导和其他帮助。
    项目成员在返校后，应向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心提供一份《交流报告》，对在外期间的学习、研究和生活进行总结，内容应能全方位反映在外研究学习经历和生活体验，以及取得的研究成果。体裁不限，字数应在1500字以上，并应附有图片资料。
本人声明已经仔细阅读、理解上述各项条款，同意遵守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校级境外学习项目学生管理条例的相应规定。本责任书须由学生家长亲笔签名，一经签署，即视为知情。

学生签字：___________________电话________________
学号：_____________________院系班级________________
日期：    年    月     日

家长签名： ______________ 与申请人关系__________________
家庭住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________________
日期：    年    月     日
注：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保留对以上规定的解释权。
